
读后感故乡(优秀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后感故乡篇一

《水边的故乡》这本书讲述的是作者曹文芳生活在水乡的一
个个有趣的故事。

邻居中有脾气很倔的上海男孩阿航，有令全村人喜欢的香姨，
还有摆渡船的乔大爷……最好玩的是在夏天时，不少孩子想
吃二爷家的桃子，但母亲不让“我”经常吃，大家只好结伴
去偷，由阿航用弹弓把桃子打下来，而“我”便趴着去捡，
一人一个，够了之后便去河边洗净，一个个故意嚼得“咯
叽”响……这是第一大篇章《邻居》，是作者童年美好的回
忆，也是让我走进作者小时候与伙伴之间难以忘怀的趣事的
大门。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这是“我”——一个女孩生活的地方，
也是她的梦开始的地方……书中的“我”，童年的生活丰富
多彩，在美丽的风景中眺望，在清澈的水中漫步，在树荫下
看着书，做着游戏，一件件琐碎的小事，一件件有趣的记忆，
让“我”一直都记忆犹新。

读后感故乡篇二

汪曾祺写的《故乡的食物》简单而感人。

时光荏苒，有多少人渐行渐远，有多少因为往事以及已被人



们淡忘，唯有中国舌尖上的味道，久久难忘。这就是《故乡
的食物》，所寄托的，是美食，更是我们怀念。

汪曾祺以他朴实却诙谐的文字，诉说着他们自己的怀念，
从“端午的鸭蛋”对高邮的怀念和自豪，“故乡的食物”那
最富中国浪漫自由主义的夜晚，“昆明的雨”那对昆明的喜
爱……很多企业很多，但这些问题更让学生我们可以明白：
美食，不仅不能仅是通过味蕾的满足，还有情。

食品，文字和美食，最美丽的组合。美国的食品诱惑的味道，
文字之美是升级，让你有种感觉酣畅淋漓，通体舒服，美味
的舌头在身体由心脏来想去，一定会实现。

汪曾祺的感情，自古，谁不写？缩小苏轼的“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春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王余光中
在怀旧“怀旧”为“一枚小小的邮票，狭窄的门票，严肃党
短，一湾浅浅的海峡”四句留恋，向往适用于家庭，每个人
都有，在异乡的食物，那么新鲜美味的食物，没有味道比党
和降水比较想家，真是微不足道。

家居，食品在回忆中永远心存感激。

故乡，味蕾中的缠绵，永品鉴。

故乡，舌尖上的味道，永难忘。

读后感故乡篇三

一切如故;"皇上"环顾一下四周："众爱卿，请拿出一张洁白
的纸来，注意了，是洁白的，不是黑的了。昨日重现，都见
底了；也罢，就随着车颠来覆去吧，人嘛，就随着恍惚吧，
反正也习惯了。“不打扰了，再见。还有w，我还以为再也见
不到她了呢！汉堡和薯条吵了起来。



小说描写了作者鲁迅儿时在故乡的生活和现在真实的故乡对
比，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带给人们的苦难与旧时代的
黑暗社会与痛苦抒发了作者渴望新生活的强烈欲望。

鲁迅曾经在日本留学学医，认为救死扶伤还不如成为作家让
这些麻木不仁的百姓重新燃起斗志打败侵略者。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闰土，少年的闰土还是一个勤劳善良
胆大活泼的小少年，可是就是因为社会的压迫使他变成一个
迷信麻木的人。

从闰土身上可以看出旧社会的黑暗与劳动人民的苦难，我们
应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而又繁荣昌盛的年代感到幸福。

鲁迅先生在小说最后写道：“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
无的。正如这地上的路：其实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形成了路。”这句话表达了只有美好愿望而不去努力的
实现梦想这还是不会成功的。只有踏上这一条路，勇敢的去
实践去追求你想要的这才是真理。

我们应该报答现在美好的生活，珍惜现在的时光，努力的追
求自己的梦想。

老舍也是因为黑暗社会的压迫而不得不自杀，从而失去了中
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他笔下的祥子和闰土一样如
此。

就趁现在，珍惜现在的时光，好好学习，努力的去实现自己
的梦想吧！

读后感故乡篇四

在寒假，我看了一本书——《红色羊齿草的故乡》。



故事的主人公——比利，在十岁的时候患上了恋狗症，而父
母爱莫能助。于是比利通过买野果子来攒钱，通过积累，比
利终于拥有了两只浣熊猎犬——老丹和小安。老丹和浣熊在
捕猎大赛中得了金奖，可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山狮，丹为了
保护比利而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安也不愿独活于世，也
死了。

这本书让我领悟了许多道理。我读丹为了小主人而牺牲的时
候，我不经为这是狗对人的忠诚，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狗与主
人间那真挚的爱。这个故事深深的打动了我。它是一本让我
无法忘怀的书。

我希望我也像比利那样有一只宠物，我会给它吃很多东西，
让它吃饱喝足。晚上，我会带它散步，我会在家里给它建狗
窝……。

这是一本很好的有关冒险和爱的书。

读后感故乡篇五

初读鲁迅先生的《故乡》，在六年级。语文课本里的那篇
《少年闰土》，至今记忆犹新。对闰土栩栩如生的描画，两
个不同身份的孩子平等的友谊，给我的印象，竟是温暖。

偶然向妈妈提起《少年闰土》，妈妈抽出一本《鲁迅文集》
来，翻到《故乡》那页，让我看课文没有摘录的那个结尾。
于是看了下来，体会到了鲁迅先生笔触的寒意。虽说《故乡》
并没有像《祝福》《药》那一般悲情，但在那文字背后，少
年和中年的闰土站在一起，那种鲜明的对比叫我心寒。

鲁迅在年幼时是钦佩闰土的，佩服他敢在月光下看守瓜地，
能在海边拾精美的贝壳……那时的闰土也是灵巧的，红润的
脸蛋，健壮的四肢，谁会想到在数多年后活泼机敏的小伙伴
历经沧桑而变得又老又钝？当年鲁迅是那么羡慕闰土，同时



不满于自己只能在大宅院里看四角的天空，为自己的孤陋寡
闻而微微地懊恼。而分别时的那一场大哭，也让我毫不怀疑
他们的不舍。之后呢？正如我们想的那样，几十年后，他们
又相见了，是心怀喜悦的，曾是多么好的一对朋友。但现在
站在鲁迅面前的，这个衣衫褴缕、面容枯黄、目光浑浊的中
年人，再没有少年闰土的半点影子。当那声“老爷”从他口
中颤抖的说出时，鲁迅的心凉了，再不是朋友，尽管两人离
得那么近，却又明显有了距离等级之分。这个心灵上的落差，
使当年的一切美好，不复存在。

是该感慨世事的艰辛？拟或是叹息时光老人太过轻易地改变
了一个人？

闰土只是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啊，他卑微的内心恰恰体现了社
会下层人们的哀弱，从他的以前开始，随着鲁迅笔法的飞快
旋转，我们看到了整个社会的黑暗，整个国家的不堪一击。

鲁迅的笔，就你一把利剑，刺破这层层的黑暗，他要光明啊，
他要这个社会进步，要整个国家强大！他就是呐喊着，声嘶
力竭，荡气回肠。他有自己的爆发点，他努力要去唤醒还睡
着的人们，在他们麻木的心上撕开流血的口子，让他们开始
出现敏感的反应，让潜伏于地下的新生力量结成洪流而喷薄
欲出！这种呐喊，只有鲁迅才能做到，他所带来的刺痛感，
干脆利落地陷进每一个人的肌肤。

就像鲁迅所召唤的：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
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不要怕希望渺茫，也不要怕力量微小，只要有人想往前走，
只有人敢往前走，那么多人的脚，定能走出一条亮堂的路来！

鲁迅的那个年代，与我们的现在虽相隔甚远，但那种思想，
那种责任，那种抱负或是理想，是一样的。而且再过几十年，
几百年，都不会改变，就像鲁迅笔下那条牵系着希望的路，
往后的一代又一代，都将一步一步，前赴后继地走下去！



读后感故乡篇六

顺着一条回家的路，走进曹林燕的故乡。

“家”之于她有摆着旧物件的老屋，有生满了青苔的老井；
有长风呼啸的洋峪川；有密林般的玉米地；有弯弯流淌的小
河；有果实累累的菜园。有收集露水的小女孩；有喜欢写诗
的大哥；有眷恋土地的父亲；有侍弄菜园的母亲；有又拱又
叫的老母猪，有狂吠乡间的土狗，有如鼓的蛙鸣；有歌吟的
蟋蟀。

她笔下的景，笔下的人，笔下的故乡既充满了诗情画意，又
弥散着岁月的幽深气息。读她的《从故乡出发》，感动于她
对故乡的歌吟，对故乡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亲人无限深情的
怀念。她的笔是灵动的，笔下的场景是充满生活气息的，字
里行间饱含感情，富于感染力。走进其文就走进了她记忆中
的故乡，走近了她的亲人，情不自禁地被深深感动。

走近其文还能感受到她对故乡山水的那份痴爱，她笔下的故
乡山水是秀美而独特的，山奇，岭秀，谷幽，坪美，古镇安
静，巷子悠长。

这样的文字我是写不出的。这样的文字来源于她对自然万物、
对她身边的人细致的观察，来源于她的敏锐的感知能力，来
源于她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书写能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
那种来自生活的饱满的情感表现力，以上的诸多因素成就了
她作品的生动、鲜活、丰富与感人。

读这本书，也就走近了她，她笔下的家居生活恬静闲适，她
笔下的那个女子，身着布衣长裙，静坐窗前，一杯茶，一捧
花，一张画，一本书，忍得了喧嚣，耐得住寂寞，用那个女
子的话来说就是“温些时光来修炼”，与书为徒，抱读为养，
才修成了才女曹林燕，修成了作家曹林燕，祝贺她，向她学
习！



读后感故乡篇七

归乡了，又回到了故乡。

故乡变了，那阴晦的气氛弥漫在了黄昏的天空，风扫湖面，
荡起一道道波纹，而气氛却压抑得令人窒息。好一派荒凉的
景色“到乡翻似烂柯人。”

读了鲁迅先生的《故乡》，回想起旧时代的荒凉，眼前便不
由得浮现出这么一幅景象，若近若远，若即若离。恍惚间，
把我带回了那封建社会的黑暗——“叫，老爷”。闰土的一
席话，不仅让作者，也让读者深感悲哀；朋友们都被时间隐
去了，被仆人取代了，那儿时纯真的友谊，再难寻觅。

正如文中所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路
是靠人们的感觉、信仰、精神走出来的。然而，走上这条路，
就再也不能回头。看见昔日的故乡变得如此荒凉、昔日的亲
人、朋友们已变得如此冷漠、昔日的景色早已被人忘却……
不变的只有那一轮皎洁的明月和那璀璨的群星。

“月是故乡明”在那里我看到了人生的物是人非，世态炎
凉——不正如现在的我们么？唯一的的区别就是，我们的面
前早已有了前人踏好的足迹——踏好的路。甚至，还有一些
血淋淋的足迹，在那坑洼不平的路上，或少或多，或远或近
前，徘徊着，彷徨着，迷茫着……而如今，我认为这句话应
该更合适：世上本有路，人走的多了，反倒没路了。想当前，
一篇《赤兔之死》轰动文坛，确是篇佳作，而此后跟风之作
如雨后春笋之势，人人都走上了返古的老路，五千年历史都
不够后人习作用例了。

路，要靠自己走，每个人都应该靠自己走出一条路；以前的
人没有路，靠自己走出一条条路；现在的人有路，便不费心
思去找路了；作为我们，更应在这个世界中走出自己的路。
在旧社会的黑暗之后，走出自己的奕奕光辉。



读后感故乡篇八

人们常说：“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是人们眼中忠诚善良
的体现！” 也许是因为我是只狗。 我总是喜欢关于狗的书。
无论是莱西，还是沈石溪的第七只猎犬，都对我很有吸引力。
但对我来说最难忘的是美国著名作家威尔逊·罗尔斯的“红
雷摩斯之家“！

整个故事很精彩，很感人，我一遍又一遍地读了四五遍，但
还是读不够。每次我读的时候，它似乎都深入到主人公的内
心，我从不觉得无聊。它像磁铁一样吸住了我。

虽然故事很简单，但情节有起伏。小文的主角比利最大的愿
望就是有一对心爱的猎犬。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他
的愿望，生死结下的友谊与狗，所以我的感觉是，为了比利
的片段得到两个猎狗和精力。只有一岁的孩子，没有任何放
弃，坚持的毅力深深打动了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河流的机会
比利拿了一本杂志，里面有卖猎犬广告，所以比利决定攒钱
给自己买的狗，不要依赖父母。比利每天早早起床挖野菜，
摘黑莓的水果，用扑兽夹捕捉野兔的开始，我们将出售他们
零碎河边钓鱼的人，赚了几毛钱一天，从$ 50目标，只是这
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它已经让比利坚持了下来。两
年之久，他收集愿意给老聃和安迪的$ 50的最后一篇文章作
为补偿。我被比利坚持震惊的信念！

最后两个小猎犬失去了生命拯救他的主人的生命，主返回多
年的救命之恩的数量。不久，两个小坟成长朱红色蕨类植物。
天使只能播种传奇蕨草的种子，这是否给了天使比利的礼
物......

合上这本书，让我收获颇多，让我学会了很多做人要忠诚，
做事要坚持，面对社会生活要更加需要勇敢。只要学生自己
有追求和实现梦想，通过不断努力发展必然会影响呈现一个
灿烂的美景。对待朋友，家人要真诚。我心中默默许愿希望



这些红色羊齿草永存，常伴我们可以左右！

读后感故乡篇九

在星期二的上午，姚老师同我们一起探究了《故乡》这篇经
典而又饱含深意的作品。

皱纹，不在有儿时的开朗。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不禁要这样
问。

他们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也使得闰土被封建社
会的礼教牢牢束缚住，变得麻木不仁。还有他那迷信神的封
建思想也是这其中的一个原因。人们的内心变化让鲁迅对故
乡的那份美好的记忆都破碎了。

读后感故乡篇十

乡愁埋藏在岁月的日子里。这么多年，无论走得多远，飞得
多高，都总想着回去故乡。

那儿很美，如梦一般。

鲁迅先生的故乡是极冷的，总有北风凛冽地刮着;而我那儿是
不惧寒风的，深冬时，故乡总有青秀的山四面罩着，像一个
婴儿躺在摇篮里，那样暖和;那儿的天也不是苍黄的，而是碧
蓝的如一块玉，水也终年绿着;那儿也不是荒村，稻麦在田里
垂着，青灰色的瓦上也闪烁着明亮的光。

那是什么时候的故乡呢好像忘却了，只记得那时每个人的脸
上都挂着笑，一片欢笑里，露水滴到台阶上“叮咚”作响。

如今再回到故乡，我却再也看不见露水了，更多的是飞扬的
尘土。青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倒下的树木。没有人再种
庄稼，自然就没有了那些金黄的稻麦——还有谁能照顾他们



呢故乡的人似乎也都不笑了，黄昏时分，我只能听见他们劳
累了一天后的叹息。

我疾步行走，在钢筋水泥中寻找，却再没找到那些青灰瓦的
房子。行走在那些肮脏的水泥房间，让我痛苦不堪。

凛冽的风，苍黄的天，荒凉的村……我的故乡和鲁迅先生的
故乡，竟也是一样的。

几年前，爷爷奶奶都是健在的。奶奶甚至还独自一人，专程
来虎门照顾了我三年。爷爷一辈子没离过故乡，便也不再离
开了，执意守着那栋老房子，但终也是行得路。可这次回去，
爷爷却坐在了轮椅上，由奶奶推着，行得慢极了。

忽又记起父亲说的：

“你爷爷奶奶也都将是不久于人世的了。如果他们死了，我
也就没有必要再回去了。”

鲁迅先生回故乡，不也是为了接他的母亲吗除了他的母亲，
他在故乡还有什么能够留恋的呢

原先，我们都是如此。当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再值得我们牵挂
的时候，我们的完美和憧憬，也就随之破灭了。我不禁为故
乡流下了两行热泪。

可我还会回去，哪怕只抱着一丝丝期望。就像鲁迅先生说的：
“期望是本无所谓有，本无所谓无的。”毕竟，那是我以往
美丽的故乡。


